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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政复〔2023〕52号

勐海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勐海县重要
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的批复

县水务局：

《关于调整勐海县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的请示》（海水务

请〔2023〕19号）收悉。经县人民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将勐遮勐邦水库、格朗和乡平湖水库、勐往乡蚌蛾

箐水源调整移除勐海县重要（集中式）饮用水水源地。

二、调整以后的勐海县重要（集中式）饮用水水源地共 11

个，分为：勐海镇曼丹水库水源地（县城备用水源），勐遮镇曼

满水库水源地，勐混镇那达勐水库水源地，打洛镇南庄河水源地，

勐满镇勐满水库水源地，勐阿镇龙塘箐水源地，勐宋乡曼西良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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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水源地，勐往乡曼糯水库水源地，西定乡大黑山水源地，格朗

和乡啊边老捌箐水源地，布朗山乡曼娥箐水源地。

三、各有关部门和乡镇按照该名录加强饮用水源地的保护与

管理。

勐海县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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